
壹、問題提出

行政執行之執行期間1（或稱：執行時效）

何時開始起算？以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為

例，執行期間（時效）應以行政機關可以對

義務人開始實現，所課金錢給付義務內容之

公權力行為之時，作為執行期間（時效）之

起算始點的開始2。這個定義在行為、不行為

義務之行政強制執行，也有適用。注意是以

行政機關；不是行政執行分署可以開始實現

公權力之行為時點，為計算執行期間之標

準，這樣可以防止行政機關藉故拖延，避免

執行期間之起算始點，為行政機關所操控。

行政執行法於民國90年1月1日修正施行，

關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內容，有重新重大

翻修。民國90年1月1日前、以及之後；所發

生已經取得執行名義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

務，執行期間（時效）之法源依據，各自為

何？是本文所要討論的第一個問題。

另外，在研究過程中發現：民國90年1月1

日以前發生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期

間（時效）起算始點之計算標準，法務部解

釋一變再變，變更解釋的結果使人民陷於不

利之地位。針對這些問題本文一一詳加深

論，重要的是，因行政函釋的變更，對變更

後產生不利益之人民；應如何主張權利之保

護，本文則提出具體之法理及成文法依據。

最後，檢討行政執行法第7條之立法缺失，並

且草擬具體之修正案。

貳、立法沿革

行政執行法修正於民國90年1月1日公布之

第7條規定：「行政執行，自處分、裁定確定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期間

之起算始點研究
姚其聖＊

＊本文作者係東海大學法學博士，中信金融管理學院助理教授
註1：稱執行期間之學者有：吳庚，《行政法之理論與實務》，三民書局，2016年9月增訂14版，頁535、

林錫堯，《行政法要義》，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6年9月3版，頁381。稱執行時效之學者有：李

震山，《行政法導論》，三民書局，2007年10月7版，頁432、李惠宗，《行政法要義》，元照出版

有限公司，2012年9月6版，頁537。陳新民，《行政法學總論》，三民書局，2015年9月新9版，頁

421、陳敏，《行政法總論》，2007年10月5版，頁836。行政執行法第7條之法定用語為「執行期

間」。

註2：這個見解參考的依據是：民法第128條規定：「消滅時效，自請求權可行使時起算。以不行為為目的

之請求權，自行為時起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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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沈委員智慧於95年12月18日「行政執行法第7條條文修正草案」說明提案旨趣、沈委員智慧等人所

提行政執行法第7條修正動議。見立法院公報，第96卷，第5期，頁189、195。

註4：陳 敏，見註1，頁837。

註5：林錫堯，見註1，頁58。另請參陳新民，《法治國家理念的靈魂—論法律溯及既往的概念、界線與過

渡條款的問題》，學林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1年4月出版，頁187。關於不真正溯及既往之運用，

在大法官釋憲史上曾經發生過。緣起於民國54年12月30日修正增定營業稅法第42條規定：「營利事

之日或其他依法令負有義務經通知限期履行

之文書所定期間屆滿之日起，5年內未經執行

者，不再執行；其於5年期間屆滿前已開始執

行者，仍得繼續執行。但自5年期間屆滿之日

起已逾5年尚未執行終結者，不得再執行（第

1項）。前項規定，法律有特別規定者，不適

用之（第2項）。」嗣後因該條第1項規定「已

開始執行」一詞規定不明確，為免爭議3，特

於民國96年3月21日修正增訂公布；並於96

年5月1日增訂行政執行法第7條規定第3項規

定：「第一項所稱已開始執行，如已移送執

行機關者，係指下列情形之一：一、通知義

務人到場或自動清繳應納金額、報告其財產

狀況或為其他必要之陳述。二、已開始調查

程序。」另同法增訂第4項規定：「第三項規

定，於本法中華民國96年3月5日修正之條文

施行前移送尚未終結之事件，亦適用之。」

則是採與行政執行法第42條第3項相同之溯及

既往規定，使本法修正前之行政強制執行事

件，是否已開始執行之判斷，於本法修正後

亦有適用。

那麼，行政執行法第7條第1項規定之執行

期間要如何計算？現行法制之下，應區分兩

個時期，而有不同之計算標準及法律依據：

90年1月1日行政執行法修正公布施行前；以

及90年1月1日行政執行法修正公布施行後之

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執行事件。現在，分

別說明如下。

參、民國90年1月1日行政執行法修

正公布施行前

一、立法政策採不真正溯及既往

在民國90年1月1日前，已經取得執行名義

開始執行之案件（包括現繫屬地方法院民事

執行處、或經執行一部或全部無效核發債權

憑證之案件）；或者是已經取得執行名義，

但尚未移送執行之案件，執行期間應如何計

算？依行政執行法第42條第3項規定：「前項

關於第七條規定之執行期間，自本法修正施

行日起算4。」故凡民國90年1月1日前已發生

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不論發生於何時

（例如：民國89年或65年），只要未經執行

或尚未執行終結之案件，其執行期間，一律

以民國90年1月1日為起算執行時效之始點。

這樣規定的結果，使得民國90年1月1日修

正施行之行政執行法第7條，有關執行期間之

規定，並非適用於過去發生但已經完結之事

實或法律關係；亦非僅適用於將來發生之事

實或法律關係；而是適用於過去發生、但現

在仍存在、尚未終結之事實或法律關係，其

情形類似「溯及既往」，但畢竟不是「溯及既

往」，因溯及既往係針對已經終結之事實或法

律關係，故稱之為「不真正溯及既往」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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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匿報營業額逃漏營業稅，於事實發生之日起5年內未經發現者，以後不得再行課徵。」其課徵期間

明定為5年期間，對在民國54年12月30日以前發生之匿報營業額逃漏營業稅案件，究應自該法公布

施行之日起開始計算？抑或在事實發生之日起計算？或者依法律不溯及既往原則，而認可永久課

徵，無課徵期間之限制？民國54年之營業稅法並無規定。

監察院遂依當時之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7條（現為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之規定聲請大法官統

一解釋。大法官釋字第142號解釋文謂：「營利事業匿報營業額逃漏營業稅之事實發生在民國54年

年12月30日修正營業稅法全文公布施行生效之日以前者，自該日起5年以內未經發現，以後即不得

再行課徵。」此號解釋之結果就是：在民國54年12月30日以前之逃漏稅案件課徵期間，不論經過多

久（例如：民國53年或40年發生之逃漏稅事實），一律自民國54年12月30日起算5年，可以說是在

法制不備之下，大法官採「不真正溯及既往」之法理，以解決爭議並代替立法規定之實例。

註6：《行政執行法研究修正實錄（續）》法務部 編印，1997年6月，頁587。

行政執行法第42條第3項規定簡潔，所謂不

真正溯及既往之法理又太抽象。於此具體列

舉幾點，具體個案解釋適用之實例：

第一點，民國90年1月1日以前發生之公法

上金錢給付義務，已經取得執行名義者，必

須在5年內（即民國94年12月31日前）移送

強制執行。此即行政執行法第7條前段規定：

「行政執行，自處分、裁定確定之日或其他

依法令負有義務經通知限期履行之文書所定

期間屆滿之日起，5年內未經執行者，不再執

行。」之所由設也。

第二點，民國90年1月1日以前發生之公法

上金錢給付義務，已經取得執行名義者，並

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行，經執行一部或

全部無效果，核發債權憑證之案件，可以再

執行5年。這個解釋的法源依據為，行政執行

法第7條第1項中段規定：「……其於五年期

間屆滿前已開始執行者，仍得繼續執行

……。」

第三點，但是，不論如何，執行案件必須

在民國99年12月31日前執行完畢，逾此時

點，執行期間消滅，不得再移送行政執行分

署強制執行；繫屬於行政執行分署之執行事

件，亦不得再執行。其所憑之法源依據為行

政執行法第7條後段規定：「……。但自5年

期間屆滿之日起已逾5年尚未執行終結者，不

得再執行。」

也就是說，民國90年1月1日以前發生之公

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已經取得執行名義者，

一定要在民國94年12月31日前移送執行；一

旦移送執行，則不受5年之限制。但全案必須

在10年內執行完畢，過民國99年12月31日，

則執行期間屆至，不得再執行。

更深層的意義，就是：立法者有意將民國

90年1月1日以前發生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

的強制執行，以民國99年12月31日作為分水

嶺，過此時點，一筆勾銷。如此解釋，有民

國80年行政執行法重行修正草案立法總說明

為據。其謂：時效制度為法律一般原則，為

求行政法律關係之安定，爰明定行政執行之

期間為5年，最長為10年，並明定起算日，除

有督促行政機關迅速執行之作用外，兼可保

障人民權益，以免其義務永懸不決之狀態6。

二、一變再變的法務部解釋

（一）�法務部96年1月3日法律字0950047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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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7：法務部96年1月3日法律字0950047243號函。收於《行政執行業務相關另函彙編》，行政執行署編

印，2007年7月2版，頁84。法務部94年9月7日法律字第0940700566號函。

號函釋7

對此問題法務部9 6年 1月3日法律字

0950047243號函釋（下稱：法務部第243號

函釋）謂：

又義務人無財產可供強制執行，或雖

有財產經強制執行後所得之數額仍不足

清償債務時，經行政執行分署依行政執

行法第26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27條規定

核發執行（債權）憑證者，移送機關俟

後發現義務人另有可供執行之財產，固

可將案件再行移送，惟如其原始之公法

上金錢債權，發生於90年1月1日前，應

受行政執行法第42條移送執行之限制，

至遲應於94年12月31日前移送執行。

法務部第243號函釋，所舉之實例為：

高雄市政府以行政處分確定時間分別

為，86年7月6日、78年2月3日、76年2

月3日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於90年

12月21日移送高雄行政執行分署，經該

分署於94年6月核發執行（債權）憑

證。高雄市政府於94年8月再移送執

行，行政執行分署復於95年5月核發執

行（債權）憑證，既已逾越94年12月31

日，高雄市政府即不得再移送執行。至

於有關不得再移送行政執行分署之案

件，應否為銷帳處理，事屬會計、審計

機關之權責，請洽詢相關機關辦理。

法務部第243號函釋之所以會有如上之解

釋，是將民國90年1月1日前發生之公法上金

錢給付義務，於行政執行法民國90年1月1日

施行後移送執行之執行事件，經行政執行分

署執行一部或全部無效，核發債權憑證結案

之執行事件，視為行政執行法第7條前段之

「未經執行」之執行事件。

總結法務部第243號函釋的一句話就是：民

國90年1月1日以前，所發生之公法上金錢給

付義務，於行政執行法民國90年1月1日修正

施行後移送執行之執行事件，而發債權憑證

結案之執行事件，必須在民國94年12月31日

前移送執行；過民國94年12月31日以後再移

送之執行事件，因執行期間屆至，不得再移

送執行。而只要在民國94年12月31日前移送

之執行事件，行政執行分署若不核發債權憑

證，就可以執行到民國99年12月31日為止。

再進一步分析，出現下列幾種具體的情形：

第一種，民國90年1月1日以前發生之公法

上金錢給付義務，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

行，經執行一部或全部無效果，核發債權憑

證結案之執行事件，未於民國94年12月31日

前再移送執行者，執行期間屆至，不得再移

送執行。

第二種，民國90年1月1日前發生之公法上

金錢給付義務，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

行，經執行一部或全部無效果，核發債權憑

證結案之執行事件，於94年12月31日前再移

送執行，再經執行一部或全部無效果，而於

94年12月31日以後，核發債權憑證結案之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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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8：這個標題的來源，是出自徐國能，《清代詩論與杜詩批評—以神韻、格調、肌理、性靈為論述中

心》，里仁書局，2009年9月初版，頁251。作者藉由字詞字義對杜甫的詩進行校勘考證。

註9：何 容 主編，《國語日報字典》，國語日報社出版，1999年6月第1版45刷，頁300。

註10：陳典聖，〈欠稅案件執行期間之探討〉，收於《法務部行政執行署92年度至94年度行政執行業務

研究論叢》，100年12月，頁42。

註11：陳典聖，見註10，頁43。

註12：王澤鑑，《法律思維與民法實例》，三民書局，2000年9月4刷，頁264。

註13：孔祥俊，《法律方法論（第二卷）—法律解釋的理念與方法》，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頁790。

註14：李惠宗，見註1，頁538。

行事件，因執行期間屆至，不得再移送行政

執行分署辦理強制執行。

第三種，民國90年1月1日以前發生之公法

上金錢給付義務，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

行，經執行一部或全部無效果，然於94年12

月31日以後，核發債權憑證結案之執行事

件，因執行期間屆至，不得再移送行政執行

分署強制執行。

（二）�考據字詞以正義8：法務部第243號函

釋與法律文義不符

上開法務部第243號函釋，對行政執行法第

7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未經執行者」包括曾

經移送執行；但因執行一部或全部無效，而

發債權憑證結案之執行事件。是有違法律之

文義。蓋考據「未經執行者」一詞之字義，

「未」字之意義：跟「已經」的意思相反，有

「不」「沒有」「不曾」的意思9，故所謂未經

執行的意義是未（不）曾開始執行之意10。

前述法務部第243號函釋所涉及之第一種情

形至第三種具體情形，是已經執行，但發執

行（債權）憑證結案之執行事件，並非「未

經執行者」之案件。是應認行政執行分署發

債權憑證結案之執行事件；仍屬行政執行分

署第7條中段規定的「其於5年期間屆滿前已

開始執行者，仍得繼續執行」，亦即，行政

執分署應受理移送機關以債權憑證為執行名

義再移送執行之案件，直到本條第1項但書規

定之「但自5年期間屆滿之日起已逾5年尚未

執行終結者，不得再執行」，才算執行期間

屆滿11─即民國99年12月31日。

上開法務部243號函釋，將經執行全部或一

部無效，而核發執行（債權）憑證結案之案

件，未提出任何論證，即視為「未經執行」

之案件，似有與行政執行法第7條第1項中

段規定之文義解釋不符。文義是法律解釋

的開始，也是法律解釋的終點12，誰若想給

條文增加其他的意思，必須為此承擔證明

責任13。

（三）朝令有錯，夕改何妨？

上開民國96年法務部所頒之第243號函釋見

解，施行6年後（即民國101年），法務部又有

「逆轉」性的解釋出現，法務部101年6月22

日法令字第10103104950號函（下稱：法務部

第950號函）認為14：

一、�行政執行法第7條第1項之執行期間

乃法定期間，並非消滅時效，本部

行政執行分署核發執行憑證並無中

斷執行期間之效果。

二、�行政執行，除法律有特別規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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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5：王澤鑑，〈權力失效―一項重要法律原則之創設〉，收於氏著，《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一）》，

三民書局，1983年4月7版，頁337。

註16：吳 庚，見註1，頁57。

註17：林紀東，〈行政法與誠實信用原則〉，《法令月刊》，1990年1月41卷第10期，頁167。

外，自處分、裁定確定之日或其他

依法令負有義務經通知限期履行之

文書所定期間屆滿之日起，5年內已

開始執行，經行政執行分署核發執

行憑證交由行政機關收執者，不生

執行程序終結之效果；行政機關自

處分、裁定確定之日或其他依法令

負有義務經通知限期履行之文書所

定期間屆滿之日起十年內，得再移

送執行。

上開法務部第950號函，採取本文前述考據

字詞以正義之看法，只要5年內已經開始執行

之案件，即有行政執行法第7條第1項本文後

段：「……；其於五年期間屆滿前已開始執

行者，仍得繼續執行。」規定之適用，不受

是否有核發執行（債權）憑證之影響，該執

行事件依同法第7條第1項但書規定，可在5年

期滿後再繼續執行5年；意即，民國90年1月1

月以前的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只要在民國

94年12月31日前，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強制執

行，不論是否核發債權憑證結案，一律可以

執行10年─到民國99年12月31日，執行期

間方告屆至。

這個法務部第950號函解釋，使得上開法務

部243號本文所整理出的三種具體情形，均可

於94年12月31日以後再移送行政執行分署強

制執行，符合行政執行法第7條第1項中段之

「開始執行」之文義，應可贊同。

三、國家反覆無常之行為，人民如何主

張權利保護

法務部民國101年6月22日第950號解釋的

作成，糾正了法務部民國96年1月3日第243

號的解釋，促使該部第243號解釋：90年1月

1日以前的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關於執行一

部或全部無效果，核發債權憑證結案之執行

事件；應於94年12月31日執行期間屆至，不

得再移送執行（即前述本文對法務部第243號

解釋適用的三種情形），有了改變，依「後

法優於前法」之行政機關適用行政命令之法

理，自應適用法務部第950號解釋，均得再移

送執行。

那麼，因法務部第243號函釋之結果，造成

信賴執行期間屆至，而認為行政機關不會對

再對其為強制執行之人民，應如何主張保障

其權利呢？則是本文以下所要討論的問題。

（一）權利失效為一般法律原則

權利失效，係指權利人在相當期間內不行

使其權利，依特別情事足以使義務人正當信

任債權人不欲其履行義務時，則基於誠信原

則不得再為主張15。誠信原則原為民法中行

使債權履行債務之重要原則，進而為一切私

法上法律行為均具有規範之法則16。誠信原

則早期以行政法原則出現17，現已經行政程

序法第8條：「行政行為，應以誠實信用之方

法為之，並應保護人民正當合理之信賴。」

加以條文化，成為我國行政法制的內容。

依上所述，權利失效法理既以誠實信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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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8：李介民，〈租稅法上權利失效〉，《東海大學法學研究》，2002年12月第17期，頁49、77。

註19：王澤鑑，〈權力失效—一項重要法律原則之創設〉，收於氏著，《民法學說與判例研究（一）》，

三民書局，1983年4月7版，頁337。林錫堯，見註1，頁154。

註20：陳 敏，見註1，頁836。

註21：關稅法第18條第1項規定：「為加速進口貨物通關，海關得按納稅義務人應申報之事項，先行徵稅

驗放，事後再加審查；該進口貨物除其納稅義務人或關係人業經海關通知依第十三條規定實施事後

稽核者外，如有應退、應補稅款者，應於貨物放行之翌日起六個月內，通知納稅義務人，逾期視為

業經核定。」該條規定，進口貨物「先放後核」是法制上權利失效法理條文化之具體規定，也就

是，通關之貨物有應繳納之稅款，應於貨物放行後六個月期間內開徵，逾六個月有使人民信賴稅款

已經核定，是立法者明定的權利失效事實。見李介民，見註18，頁76。

則作為指導之上綱，應係基於正義理念的一

般法律原則18。行政程序法第4條規定：「行

政行為應受法律及一般法律原則之拘束。」

權利失效既為一般法律原則，依上開行政程

序法第4條規定，自有拘束行政機關之效力。

權利失效就要件言，必須有權利在相當期間

內不行使之事實，並有特殊情況，足使義務

人正當信任權利人已不欲其履行義務，致權

利之再為行使有違誠信原則19。

（二）國家反覆行為，應有權利失效之適用

陳敏教授即指出：在個案中，縱然執行時

效期間尚未屆滿，仍應注意有無適用權利失

效之法理，而限制執行之可能性20。法務部

於民國96年所作成之第243號函釋，依「後法

優於前法」之法理，應被民國101年之第950

號函釋所取代推翻。然法務部第243號函釋所

適用之前開三種情形，顯已引起人民之正當

信任，以為國家當不欲再強迫義務人履行公

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而今，忽反覆要貫徹其

權力之行使，置令人民對國家行為之信任於

不顧，再陷人民於不利之窘困地位，其有違

誠信原則，莫此為甚！

故應認凡在第243號函釋適用期間內（96年

1月3日至101年6月22日），經認定不得再執

行之案件，有權利失效法理之適用；即雖依

法務部第950號函釋執行期間尚未屆滿，但因

有權利失效法理之適用，國家行政機關不得

再強迫人民履行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21。

（三）�解釋性行政規則之變更有信賴保護原

則之適用

關於行政程序法第119條以下所規定，行政

處分變更或廢止之信賴保護原則適用範圍，

於行政法規變更或廢止亦有適用；有司法院

大法官釋字第525號解釋謂：「信賴保護原則

攸關憲法上人民權利之保障，公權力行使涉

及人民信賴利益而有保護之必要者，不限於

授益行政處分之撤銷或廢止（行政程序法第

119條、第120條及第126條參照），即行政

法規之廢止或變更亦有其適用。行政法規公

布施行後，制定或發布法規之機關依法定程

序予以修改或廢止時，應兼顧規範對象信賴

利益之保護。」

該號解釋所稱的行政法規的變更或廢止，

本文認為，應不單指法規命令的變更或廢

止，尚包括解釋性行政規則變更或廢止；蓋

兩者同為從事使抽象的法律具體化的工作，

解釋性行政規則在行政實務工作上，使用之

普遍性及影響力，並不亞於法規命令。

全 國 律 師

1月號／90



註22：吳庚，見註1，頁65。

註23：吳庚，見註1，頁293。

註24：要特別注意的是，行政執行法第11條第2項規定之法院假扣押、假處分其執行期間，依行政執行法

第26條準用強制執行法第132條第3項規定：「債權人收受假扣押或假處分裁定後已逾30日者，不

得聲請執行。」其執行期間之起算日，是自「收受裁定」日起算。至於同法第1項法院裁定確定之

日，在民事訴訟已有定論，無須在此多費筆墨論述；而其他依法令負有義務經通知限期履行之文書

所定期間屆滿之日起，法律已經明確規定─經通知限期履行之文書所定期間屆滿之日起，適用上

亦無困難與爭議，故無費詞多言之必要。

註25：行政執行署98年1月17日行執一字第0970008590號函。收於《行政執行業務相關另函彙編

（二）》，行政執行署 編印，2009年10月，頁29。

註26：行政執行署98年3月27日行執一字第0980001964號函。收於《行政執行業務相關另函彙編

（二）》，行政執行署 編印，2009年10月，頁37。

另在保護權益之性質範圍方面，司法院大

法官釋字第529號解釋理由書第一段有謂：

「人民因信賴於法規廢止或修改前依強制規

定而取得之實體法上地位有受不利之影響

時，自亦應同受保護。」也就是說，信賴保

護的範圍，除實體法上之利益外，兼及法律

地位之不利益影響22。

前述法務部第950號函釋變更了第243號函

釋的結果，造成因信賴執行期間屆至；而不

受強制執行之人民，再度面臨國家行政強制

執行之公權力行為，剝奪其財產上之權利，

揆諸上揭法院大法官釋字第525號解釋，人民

自可主張信賴保護原則，應屬無疑。

要注意的是，這裡所討論的解釋性行政規

則變更，無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287號解釋之

適用。因為該號解釋所指的情形是：前釋示之

解釋違背法律損害當事人權益之情形23；而此

處所引發爭議之前釋示（第243號函釋）雖違

背行政執行法第7條第1項之法意，但是對人

民有利而無損其權益。

肆、民國90年1月1日行政執行法修

正公布施行後

以上是民國90年1月1日行政執行法重新修

定以前，發生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期

間的起算點，計算的法源依據─行政執行法

第42條第3項規定，業如上述。這裡所要討論

的則是，民國90年1月1日行政執行法重新修

正施行以後，發生之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其

法源依據─行政執行法第7條第1規定：「行

政執行，自處分、裁定確定之日或其他依法令

負有義務經通知限期履行之文書所定期間屆

滿之日起……」為始點起算執行時期間。茲僅

以行政執行實務最多；且最具爭議之行政處

分確定之日為論述之對象24。

 一、行政執行署見解

有關行政處分之確定日期，訴願法、行政

訴訟法或其他相關法規，均未設有明文規

定，僅訴願法、行政訴訟法或其他法律有行

政救濟期間之規定，如受處分人未於該期間

內提起行政救濟者，行政處分即告確定。是

行政處分於行政救濟期間屆滿而未提起行政

救濟即告確定25。是以，行政執行法第7條第

1項所稱行政處分之確定日係指行政處分生形

式存續力之日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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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7：陳敏，見註1，頁396。

註28：吳庚，見註1，頁386。

以行政處分是否確定（或稱：行政處分生

形式存續力）之時點，作為行政執行法第7條

第1項規定，執行期間的起算始點，從小處看

是，認事不清的解釋錯誤；從大處看是，一

個立法的根本的大錯誤。理由如下：

第一，行政執行署解釋所稱：行政處分於

行政救濟期間屆滿而未提起行政救濟即告確

定……等語。係指行政處分未依訴願法第14

條第1項規定，於行政處分送達或公告期滿之

次日起30日內，提起訴願，行政處分始告確

定。依此；反面解釋，在法定之30日內提起

訴願，行政處分雖不確定；但依訴願法第93

條第1項規定，提起訴願原則上仍不停止執

行，可以移送行政執行分署辦理強制執行，

因行政處分未確定，執行期間（時效）不得

開始起算。

第二，執行期間（時效）立法之目的在促

使行政機關行使執行權，避免其怠惰。執行

期間（時效）之起算始點，應以何時行政機

關可以行使執行權為起算之始點，方能達成

立法目的之要求，與行政處分是否確定無

關。若依行政執行法第7條第1項之規定及上

述行政執行署之見解，在義務人提起行政救

濟之前提下，則行政執行權可以開始對義務

人發動強制執行，然執行時效仍不開始起

算，要等到行政救濟確定之時，執行期間方

才開始起算。可以執行但執行期間（時效）

不開始起算，何能督促行政機關行使執行權

而不怠惰呢？

第三，所以說，執行期間（時效）的起算

時點，與行政處分是否確定無關，應以行政

機關何時可以開始，對義務人發動行政執行

權實現行政處分所載之內容為標準。在未修

法前行政執行分署；若能正確認清行政處分

效力之事物本質，即可將行政執行法第7條第

1項之行政處分確定時解釋為：行政處分可開

始對義務人強制執行時；也就是行政處分何

時產生執行力，就是執行期間開始計算之起

點。以強制手段使義務人履行義務，或逕以

公權力實現與履行義務相同之狀態，即是行

政處分之「執行力」27。

二、本文見解

行政處分何時產生執行力？吳庚教授認

為 28：「行政處分一旦生效，即有執行

力。」行政處分何時生效呢？依行政程序法

第110條規定：「書面之行政處分自送達相對

人及已知之利害關係人起；書面以外之行政

處分自以其他適當方法通知或使其知悉時

起，依送達、通知或使知悉之內容對其發生

效力（第1項）。一般處分自公告日或刊登政

府公報、新聞紙最後登載日起發生效力。但

處分另訂不同日期者，從其規定（第2項）。

…（下略）…」

以最普遍之書面處分送達受處分相對人為

例。依上開行政程序法第110條第1項規定，

即以合法送達之時點起，就對受處分之相對

人；──依行政處分書所載之內容發生效

力。此刻起，行政處分就有執行力，行政機

關就可以發動公權力以強制執行之手段，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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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29：姚瑞光，《民法總則》，作者自版，2002年9月，頁1。

註30：邱聰智，《民法總則（上）》，三民書局，2005年2月初版，頁5。

註31：羅傳賢，《立法程序與技術》，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1月4版，頁332。關於附則所

定事項，可另參閱羅成典，《立法技術論》，1991年5月修訂4版，頁130-136。周旺生，《立法

學》，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年11月，頁371-375。

註32：周旺生，見註31，頁370。

註33：羅成典，見註31，頁132。

現行政處分所要求義務人履行之法定義務。

換言之，行政處分之執行期間的起算時點，

就是行政處分「執行力」產生之時點。

準此而論，以行政處分為執行名義之公法

上金錢給付義務，其執行期間之起始點之計

算，應為行政機關之行政處分，依行政程序

法所定之法定送達程序（行政程序法第67條

至第91條規定參照）合法送達於行政處分之

相對人起，即開始計算執行期間之進行，而

非以移送行政執行分署辦理強制執行時為計

算標準。如此認定，符合行政處分執行力之

本質，亦有督促行政機關盡速移送執行之作

用，以免行政機關藉故拖延移送執行。蓋若

以行政機關移送繫屬於行政執行分署為執行

期間之起算始點，不啻是將執行期間之起算

點由行政機關操控決定，何能藉由立法明定

執行期間，督促行政機關行使職權，增進行

政效率呢？

伍、行政執行法第7條第4項過渡規

定之立法商榷

一、不應規定在總則章之理由

從立法技術的觀點而言，行政執行法第7條

第4項規定：「第三項規定，於本法中華民國

96年三月5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移送尚未終結

之事件，亦適用之。」置於第一章總則中，

似非正確。因編纂法典時，分編或分章排列，

其置於編首或章首，為其他各編或各章共同

適用之條文，曰總則29。法律（典）之首編，

錄列其共通適用法則，並稱其為總則者，不僅

民法有之，而是立法通例30。

行政執行之執行期間，是屬行政執行共通

應適用之法則，但對修法前後之法律關係應

如何調整之過渡規定而言，並非屬共通適用

之法則，是僅針對此次修法適用而已，將其

規定於總則，立法體例的安排明顯錯誤。

二、應規定在附則章方合立法體例

為解決修法前（舊法）所發生之事實，在

新法施行後應否繼續適用之問題，立法技術

上稱為「過渡規定」；依立法技術之體例安

排，應置於附則之中，已經是立法技術學者

與立法實務之共識31。

附則的地位是法的整體中，作為總則和分

則輔助性內容而存在的一個組成部分32。凡

與立法主題事實無關之事項，且又無法以多

數條文組成有系統的論述內容，大抵可以置

於附則章中，附則所要處理的問題，並非立

法主題事實本身，而是就立法主題事實，經

條文明文制定後，尚殘餘問題，而有待進一

步處理的事項，才能使法律順利施行，是有

學者將附則稱之為「雜項規定」33。行政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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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4：古登美 沈中元 周萬來，《立法理論與實務》，國立空中大學，1987年8月初版，頁422。

行法第7條第4項規定屬過渡規定，與立法主

題無關，應置與附則之中，方符立法技術之

體例。

陸、行政執行法第7條第1項修正草

案之提出（代結論）

以下論述先提出行政執行法第7條第1項在

立法技術上的缺失，然後針對缺失提出正確

的立法條文；同時對執行期間的起算始點，

依前述之內容提出修正。最後，依便宜原則

建議立法授權行政機關，審酌個案之特殊

性，以命令延長或縮短執行期間。

一、立法主題混淆不清

在法條的句子運用上，因法條為公文語體

文之一種，特別要求簡明性、準確性，最忌

長篇大論。就立法學觀點而論，法律條文均

有其主題。茲因主題不同，乃有分別訂定專

條，若法條中之主題比較單純，該條下勿庸分

項，但主題性質較複雜者，則可分項立法34。

一個條文只宜規範一個立法主題，針對複雜

性的主題，有必要依照內容的性質再發展出

幾個子題，在立法技術上即以分項、分款方

式表現。行政執行法第7條第1項同時規定：

一是行政執行期間之起算始點。二是行政執

行移送期間之限制。三是行政執行之執行期

間究竟多久。將這三個立法主題擠成一項，

造成法條句子過長，讀來令人上氣不接下

氣。茲草擬條文如下：

「行政執行之執行期間，自行政機關

可行使執行權時開始起算，5年內未執行

者，不得再移送執行（第1項）。

前項行政執行期間開始之日起，經十

年尚未執行完畢，執行期間屆至，不得

再執行（第2項）。

前項執行期間，行政院得審酌執行事

件之繁簡、事件本身之性質、義務人違

法情節之輕重等一切因素，以命令延長

或縮短之（第3項）。」

二、立法理由說明

行政程序法第7條第1項明定行政處分之確

定日作為執行期間之起算點，是對行政處分

效力之錯誤認識所為之立法；另其他依法令

負有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要經行政機關通

知限期履行之公文書所定期間屆滿之日起，

始為執行期間之起算時點，則執行期間起算

時點，無異操控在行政機關之手，不能貫徹

執行期間之立法目的。

因此，以行政機關可行使執行權；實現對

相對人所課之公法上義務為起算始點，計算

執行期間之進行，較符實際之需要，且符合

執行期間立法目的之要求；又為促使行政機

關盡速履行執行之職責，明定執行期間開始

計算時起，5年內應移送執行，10年內應執行

完畢，逾期不得再執行，爰為行政執行法第7

條第1項與第2項之修正。

本法第1條規定：「行政執行，依本法之規

定；本法未規定者，適用其他法律之規

定。」在適用順序上，係採取特別法之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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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35：蔡震榮，〈行政執行法〉，翁岳生編，《行政法下冊》，翰蘆圖書出版有限公司，2000年7月2版2

刷，頁979。

註36：吳庚，見註1，頁558。

註37：范文清，〈試論個案正義原則〉，收於城仲模主編，《行政法一般法律原則（二）》，三民書局，

1979年7月，頁383。

註38：《行政執行法研究修正實錄（續）》法務部 編印，1997年6月，頁587。

註39：蔡震榮，《行政執行法》，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8年9月4版，頁94。

註40：林錫堯，見註1，頁382。陳 敏，見註1，頁836。吳 庚，見註1，頁535。陳新民，見註1，頁

421。

例，各行政機關處理有關行政強制執行事

項，應優先適用本法之規定35，本法第1條既

己對各種法律衝突時之適用順序已有規定，

隨後不應再為相反之立法例。本法第7條第2

項規定：「前項規定，法律有特別規定者，

不適用之。」這樣的規定，使本法有關執行

期間規定部分，又淪為普通法之性質，同一

部法律，有些是特別法規定；有些是普通法

規定，欠缺一貫性，使法律成為九彎十八拐

的陷阱，似應刪除，回歸適用行政執行法法

第1條之規定，使所有行政強執行之執行期

間，一律依本法之規定。

此外，行政強制執行採便宜主義，行政機

關對於義務人是否應強制其履行？應以如何

之適當方法實施強制？非無斟酌判斷之餘地

36。在執行期間方面，應授權行政機關審酌

執行事件之繁簡、事件本身之性質、義務人

違法情節之輕重等事由。例如：滯納綜合所

得稅一千萬元與滯納全民健康保險費五仟元

者，賦予相同執行時效，顯然不當，故宜授

權執行機關在一定範圍內延長或縮短，以符

合個案正義原則37，而時效延長或縮短，牽

涉人民權利義務保障事項，為符合法律保留

原則；特明定行政執行法第7條第3項規

定。

配合行政執行法第7條第1項規定，原行政

執行法第7條第3規定應刪除。蓋本法第7條第

1項已明定執行期間之起算始點──執行權可

開始行使時起算，以及開始執行時起十年之

執行期間，原行政執行法第7條第3規定，就

失其存在之功用。

柒、「添足」之論：執行有期間規

定之必要嗎？

一、行政執行法第7條之立法理由

民國80年行政執行法重行修正草案立法總

說明謂：時效制度為法律一般原則，為求行

政法律關係之安定，爰明定行政執行之期間

為5年，最長為10年，並明定起算日，除有督

促行政機關迅速執行之作用外，兼可保障人

民權益，以免其義務永懸不決之狀態38。行政

執行之實施，對人民權益影響甚鉅，故應有

執行期間之規定，始為允當。且為督促執行

機關迅速執行，以免義務人之義務陷於永懸

不決之狀態，故亦應設有時效之規定，使法

律關係得以明確化39。學者間亦多採取相同

之類似見解40。

上述立法理由及學者見解，認為行政執行

應有執行期間之規定，理由主要，歸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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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法安定性避免義務永懸不決及督促行政

機關迅速執行等兩點。本文認為其所持之理

由在行政強制執行並不存在，故非正論，理

由如下：

第一、就法安定性並避免義務永懸不決

言，實屬誤解行政法上權利義務之「確認」

階段與強制「履行」階段之區分。在權利義

務之確認階段，才有法安定性並避免義務永

懸不決可言。強制履行階段是在權利義務已

經確定之後，無所謂法安定性、避免義務永

懸不決之情形。

第二、再就督促行政機關迅速執行言，應

是屬行政機關內部考核、督導、稽核問題，

解決行政怠惰應由行政內部之考核、督導、

稽核著手，並非執行期間設置之理由。最

後，執行時效之設，易使倖進之徒心存不

軌，鑽研漏洞，藉故拖延，以待執行期間屆

至免責，徒增執法之困擾。

二、他山之石，可以攻錯

關於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強制執行，是

否應有執行期間之規定，非毫無異見。法務

部前政務次長朱楠先生在「行政執行法第7條

條文修正草案」立法院審查報告中謂：遍查

各國行政執行法制並無執行期間之規定41，

……我們修正方向是把第7條刪除，執行期間

訂在行為、不行為中強制執行中42。朱次長

的意思應是指，行政執行法第二章公法上金

錢給付義務之執行，不應設有執行期間之限

制；執行期間之限制僅存在於第三章行為或

不行為義務之執行，行政執行法第7條規定在

第一章總則篇中，其適用範圍包含公法上金

錢給付義務，故應刪除。行政執行法有關執

行期間之規定，應移到第三章行為或不行為

義務之執行中，加以規定。

此外，前彰化執行分署長施清火先生赴新

加坡考察報告亦謂：新加坡國家並無此項稅

款徵收期間規定，亦無執行期間規定。通常

執行3至5年，即將案件擱置暫時不處理，為

暫時性結案但並非罹於時效之意。理論上租

稅債權是永久債權43。

這個他山之石，就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之

強制執行，確屬金石之論，不知何故，歷次

行政執行法修正均未受到重視；學界也未意

識到。因而在全文完結後，又有此「添足」

之論。

註41：法務部常務次長朱楠於95年12月18日「行政執行法第7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見立法院公

報，第96卷，第4期，頁108。

註42：法務部常務次長朱楠於95年12月18日「行政執行法第7條條文修正草案」審查報告。見立法院公

報，第96卷，第5期，頁192。

註43：施清火、葉自強，〈新加坡公法上金錢給付義務執行制度〉（出國考察報告），97年2月，頁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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